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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社会责任的股东共益权实现路径*

陈景善

摘  要：我国公司法、民法总则明确规定了公司的社会责任，确立了公司社会责任的

立法话语权，可给予其他国家立法借鉴与启示。世界各国学界以及实务界经过一个世纪以

来的探讨和实践，阐释了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营利性以及股东利益相冲突的问题。公司社

会责任与股东自益权相一致则可起到相乘效应，相冲突时则需要股东共益权予以救济。但是，

我国学界在理论上尚未充分认识到股东共益权的此种制度功能。这就需要重思法人本质、

股权性质的传统理论，对股东共益权的内涵进行剖析，从而来证成股东共益权在防止公司

社会责任制度滥用中的制度性功能。并且在此基础上，从法技术构造的角度，对公司社会

责任制度进行可诉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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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司社会责任曾经一度为热点问题，在新一轮的公司法修改研讨中再次受到瞩目，尤其是其可适

用性 [1]。在各国公司法发展中公司的社会责任逐渐被认可，比如美国各州公司法中已有规定，日本虽

未明确规定，但已有追究社会责任的判例。在我国公司社会责任虽然已法定化，但由于太过抽象化至

今司法实践中未曾适用。因而，学界围绕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可适用性探讨不息 [2]，但是笔者认为探讨

其可适用性的同时应防止滥用。鉴于此，本文着眼于梳理与公司社会责任相关基础理论，公司社会责

任与股东的自益权、共益权的内在逻辑与解释，公司治理、责任主体的认定，分析其可裁判性。目前

我国追究公司社会责任的案例中，在涉及环境以及劳务等诉讼时，以个别法（环境法、劳动法等）应

对 [4]。一直以来，学界探讨公司社会责任时，往往侧重于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营利性、股东自益权冲

突的问题，探讨其与共益权的行使及冲突问题甚少。本文尝试从多维度辨析、佐证公司社会责任与公

司法基础理论之股东自益权、共益权的关系。只要公司社会责任与营利性一致就不影响自益权之股东

分红、剩余财产索取权 [5]，而股权的法律性质对共益权的不同解释与公司社会责任是否一致的问题尚

需解析。通过解析可探讨公司尽社会责任与股东利益不一致时，其责任承担主体，责任的认定等方面

的问题。从司法救济的角度，当股东利益与公司社会责任相冲突时，应以共益权救济。(1)

一、股权法律性质与共益权内在逻辑
公司法最根本的基点是保护股东利益，而股东利益要通过股权的行使来实现。股权在公司中体现

为只要持有股权就享有自益权、共益权，也就是享有资产收益、参与管理重大资产的权限。(2) 股东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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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重大资产以公司经营为目的的权利，或者说是股东以自己的利益并兼以公司的利益为目的而行

使的权利就是共益权 [6]（P.241）。共益权具体而言主要包括表决权、代表诉讼提起权、临时股东会召集

请求权、临时股东会自行召集权与主持权、提案权、质询权、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无效确认请求权和

撤销请求权、公司合并无效诉讼提起权、累积投票权、会计账簿查阅权、公司解散请求权等。100 多

年以来学理上对股权法律性质的探讨，实际上是对共益权所进行的不同解析，比如股权的所有权说、

社员权说、股权的债权说、社员权否认说、股权的财团说、独立的民事权利义务说（江平教授观点）

等 [6]（P.243-244）。在股权法律性质的解析上不同学说对股东自益权、共益权行使解释略有不同，也各有

其局限性。本节从上述各种学说出发，分析该学说所主张的股权的法律性质与公司社会责任之间是否

具有内在联系，与共益权是否冲突，从股权属性上探讨其与公司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一）所有权说辨析

该学说 [7] 认为股权的性质属于物权中的所有权，是股东对其投入公司的财产享有的支配权。在

公司中并存着两个所有权，即股东所有权、公司法人所有权，可称之为“所有权的二重结构”。公司

法人所有权并不是对股东所有权的否定，只是使股东所有权表现为收益权及处分权。股东认缴出资、

持有股权并非丧失所有权，而是为了更好地行使和实现所有权。因为公司是股东共同设立的，股东对

公司财产理应享有所有权，而股东会就是股东行使所有权的法定途径。传统所有权说认为股权是直接

支配权，体现为法定资本制下的股东会决定主义，在授权资本制下股权体现为间接支配权，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发行股份、对财产行使权利，董事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要尽信义义务，进而公司法制度

设计上还应考虑救济旧股东利益。(1) 随着法定资本制转向授权资本制，股东决定主义悄然转化为股东

利益最大化。股东决定主义体现为股东会中心主义，股东利益最大化体现为董事会中心主义。在所有

权与经营权一致的公司，所有权说的前述“二重结构”行得通，但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公司中

董事会主导，股东会起到监督作用，需以股东提案权、股东选任权、停止侵害请求权诉讼等救济股东

权利。公司法保护股东利益的制度结构为规定各种监督、救济制度，而救济制度基本上是诉讼救济模

式，股东必须行使共益权才能使得这些救济制度发挥作用。所有权说与社会责任相互冲突抑或一致，

关系到社会责任与股东利益保护是否冲突的问题 [8]（P.82）。在所有权与经营权一致的公司，股东意思

即为公司意思，而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模式下，董事意思即为公司意思，由股东监督，股东认为

董事给公司造成了损失，通过股东代表诉讼救济也是途径之一，1967 年日本的“一股运动”即为典

型。(2) 社会组织或社区居民为追究公司的社会责任，购买公司股权成为股东之后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追究造成环境污染的公司的董事责任。“一股运动”适用的司法救济模式不仅可依赖股东代表诉讼的

路径，也可依赖股东会决议瑕疵诉讼之路径。但是，股东会决议瑕疵诉讼，如果股东会不存在违法、

程序瑕疵等就无法适用。对于股东代表诉讼，我国公司法第 151 条规定了原告资格，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一股的股东可以提起，而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封闭性比较强，购买一股并非易事。股份有限公司

连续 180 日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 1% 以上股份的股东方能提起，达到 1% 以上亦并非易事。但其意义

在于股东可行使共益权所包含的诉权中的不同内容，利用公司法现有的司法救济模式追究公司的社会

责任，不过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我国可行性、适用性低，因此会陷入救济僵局。我国实施法定资本制，

如果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下，部分股东利益受损，依然需要行使共益权中的诉权救济。纵观国外，在授

权资本制下如果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当公司社会责任与传统理念相冲突时，可有效适用现有制

度框架下的救济模式。如前所述的日本的“一股运动”，社区居民成功成为股东，充分行使共益权使

(1) 典型为授权资本制下新股发行停止制度，董事会决议发行股份因缺乏公正性而导致稀释旧股东持股比例，旧股东就可以提起
新股发行停止之诉。参见陈景善：“授权资本制与股东利益保护”，载《中国法学》（英文版）2014 年第 5 期。

(2) 所谓“一股运动”，即“对于特定的企业，具有相同思想、立场的人，为了出席股东大会而购买最低限度的股份，从而形成
多数集团参加股东大会，并通过发言，影响企业的经营政策，迫使企业修正、变更经营政策的运动”。转引自 [ 日 ] 布井千博：“日
本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讨论的展开”，载楼建波、甘培忠 主编：《企业社会责任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88 页。[ 日 ]
奥岛孝康：《公司法的基础》，日本评论社 1994 年版，第 246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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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尽社会责任、给社区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承担了责任。而在我国法定资本制下，即使在所有权与

经营权分离的模式下，目前大部分救济模式无法发挥作用，公司社会责任某种意义上会变为企业的负

担或只停留在呼吁的层面，共益权的行使更无从谈起。

（二）债权说辨析

该学说 [9]（P.65）认为从公司取得法人资格时起公司实质上就成了财产所有权的主体，认为股东认

缴出资、持有股权，只是为了获取股利分配。股权的实质为债权，以请求股利分配为目的的债权或附

条件的债权。债权是纯粹的财产权，基于当事人约定或法律规定而产生，反映财产的流转关系。而股

权还包括管理权，基于投资行为而产生，反映财产的支配与归属关系。日本的松田二郎博士将股权债

权说进一步延伸分析，一方面认为田中耕太郎的社员自益权应直接解释为利益分配请求权以及金钱借

贷等私权，另一方面将股东的共益权解释为如同国家参政权般的一种公权 [10]（P.111）。松田二郎认为表

决权就如田中耕太郎博士所指出的，不是权限而是权利，应该为公司的利益而行使，持有股权当然地

拥有被赋予人格权的权利。如同人到了 20 岁 (1) 自然具有参政权是相同道理，取得股权自然就能得到

表决权。一般论国民权的时候，不会将作为私权的财产权和作为公权的参政权相提并论，所以将共益

权和私益权统合称为社员权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著名的“股权债权论”（1928 年）[10]（P.111）。二次

世界大战后，将日本民法推向最高境界的我妻荣教授也认为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在被剥夺企业经营权

后，剩下的只是收益权，对于收益者，与其给予他企业所有者的名称不如将他视为债权人。股权债权

说确实反映了现代公司在财产模式方面的一些特征，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11]（P.62）。但该学说忽略了股

东权利中的人身权成分，也忽略了收益权与剩余财产索取权中的物权成分，更无法解释股东共益权的

性质，也很难界定股东的直接投资行为和债权人认购公司债券行为的本质特征，所以该说不能准确反

映股权的性质。股东毕竟是以法人的成立为前提存在， 与自然人的人格权行使性质不同，而股东在

公司中行使共益权不仅考虑到自身利益还应考虑公司利益，其所带来的最终目的是维护自益，公民行

使参政权所带来的是共益以及间接性的自益。由此可见，债权说与保护股东自益部分并无冲突，为社

会公共利益行使共益权，公司尽社会责任与股东利益保护有可能会冲突。如果产生冲突就应适用公司

法上救济模式，股利分配请求权之诉等。按我国公司法规定，股利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制订，股东会审

议批准，而实务中大部分公司不分红，我国于 2017 年公布了《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规定了强制股

利分配请求权之诉。当追究公司社会责任或公司社会责任与股东的自益权、共益权相冲突时，可以考

虑为完善公司治理、保护股东权益而制定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中的股东会决议瑕疵诉讼、股东

代表诉讼、股东优先购买权等是否有适用余地。但是，如果启动救济模式，其前提必然是股东利益与

公司社会责任相冲突，而行使共益权救济股东权利时，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起到补救作用，但是成

本非常大。尤其败诉的情况下，根本达不到保护股东利益的目的。制度设计必须便于股东维权，比如

日本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反复调整诉讼费用之后，(2) 实现了可适用性，成为了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的路

径之一。

（三）财团说角度辨析

公司财团论 [12] 认为公司是股权资本（基金或机构）被赋予法律人格之后，通过进行某一事业，

以将要得到的利益分配给出资者为目的的营利财团法人。该学说认为公司是管理出资者提供的资产的

团体，这一性质决定了公司的本质。社员权论认为认股是加入社团的行为，但是对于财团论而言，认

股只是出资行为，只是捐钱之后由第三人对此进行管理运作，并分配所得到的利益，也就是说认股只

是一个投资合同。原本持有股权只是意味着参与企业利润分配，回收投资资本的金钱债权。从该属性

而言，公司社会责任只要与利润分配、股东收益无冲突即可。问题是以表决权为主的共益权，该学说

(1) 日本民法改正前的成人年龄是 20 岁。
(2) 1981 年修改调整股东代表诉讼的诉讼费为 8 500 日元（相当于人民币 500 元左右），2005 年公司法修改调整到 13 000 日元（相

当于人民币 700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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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共益权只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法律所认可的政策性权利，认为股东会是为保护投资者而进行

的集会，原本就不是公司所有者的集会，行使共益权基础并不在于股东而在于投资者。

（四）其他社员权说、社员权否认说、地位说等。股权的社员权说由日本的铃木竹雄博士将

其体系化，(1) 在日本成为通说并为判例 (2) 所适用。田中耕太郎博士主张社员权否认说 (3)，松田二郎

博士 1929 年将社员权否认说进一步延伸为股权债权说 [13]（P.19）。之后，出现了前述八木宏的股份公

司财团论 [12]（P.21-68），财团论主张股权的纯债权说。社员权否认说的代表学者田中耕太郎认为，以表

决权为中心的共益权只是公司机构的权限而已，因此不能认为所有权就是表决权。公司组织机构的权

限就如同董事在董事会行使表决权，意味着在公司执行职务或承担责任。排除作为公司组织机构权限

的共益权之后的权利是社员所应具有的股权，其中包括利益分配请求权等，这就相当于社员权概念被

否定。地位说认为公司是由股东组成的企业法人，股东按自己认缴的出资或持有的股权享有一定的权

利和承担一定的义务，股东是因其拥有股份或出资而在公司取得的、成为各种权利基础的法律地位。

江平先生认为股权是自成一体的独立的权利类型。作为独立民事权利的股权具有目的权利和手段权利

有机结合、团体权利和个人权利辨证统一的特征，兼有请求权和支配权的属性 [6]（P.243）。服部荣三教

授主张股份公司第三种法人说（地位说）。(4) 法人地位说认为股份是基于出资而拥有的出资回收请求

权与利益分配请求权。社员权说 (5) 认为股权是股东基于其在营利性社团中的社员身份而享有的权利，

属于社员权的一种，包括财产权和管理权。

以上学说对股权的财产权性质解释比较透彻，但是共益权部分各自有着不同解释。公司尽社会责

任只要与表现为财产性质的自益权一致，与公司营利性不冲突即可，而共益权部分有可能与公司尽社

会责任的意思表示一致，也有可能会阻碍公司尽社会责任。股东行使共益权，其意思表示上升为公司

意思，与公司尽社会责任的意思表示一致时，无冲突。现实中公司尽社会责任某种意义上起到宣传的

作用，与公司营利性、股东利益逐渐趋向一致，处于共赢的状态。但是，在法定资本制下，董事会制

定方案，股东会作出决议，最终决议表现为公司意思表示。因为决议基于资本多数决原则，不同意尽

社会责任的股东可通过股东会决议瑕疵诉讼救济。在授权资本制下，股东会授权范围内，董事会意思

上升为公司意思的范畴比较大，当股东意思与公司意思在是否尽公司社会责任的问题上相冲突时，股

东可以适用代表诉讼追究董事责任救济权利。

二、股东共益权与股东主权论的演变
如前所述，共益权主要围绕着股东的表决权等展开，行使共益权涉及股东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行使

还是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行使的问题，进而出现包括表决权在内的股东监督纠正权（共益权）是股权上

的权利（私权）还是股权外的权利（公权）的问题。如果按前述的股权所有权说分析，股东的监督纠

正权是股权上的权利，(6) 债权说则认为是股权外的权利。基于前述股权与股东自益权、共益权的解析，

本章分析股东主权论的演变过程，进一步分析其内在联系及所延伸的理论，解析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

（一）共益权争论

这一基础理论分析主要涉及两个焦点。首先，两者正是围绕着个人主义的私有物观（合伙观）和

团体主义的公共物观（法人观）之间的对立而展开 [14]（P.21-43）。从 30 年代开始出现了伯利和米恩斯提

(1) [ 日 ] 铃木竹雄：“共益权的本质”，载《商法研究Ⅲ会社法》（2），有斐阁 1971 年版，第 1 页以下。相关学术梳理可参
见新津和典：“19 世纪社员权论的生成与展观”，载《法与政治》2008 年第 59 卷 1 号，第 185 页以下。

(2) 日本最高裁判所 1970 年 7 月 15 日民集 24 卷第 7 号第 804 页。
(3) 田中耕太郎：1917 年否定了将共益权与自益权只视为社员权功能的见解，认为表决权只是社员权限，最终还是公司本位。

参见田中耕太郎“我国社员权理论”，载《商法研究》（第 2 卷），岩波书店 1935 年版，第 173 页。
(4) [ 日 ] 服部荣三：《股份的本质与公司的能力》，有斐阁 1964 年版，第 51-76 页。股份公司是社团、财团以外的第三种法人，

并不积极肯定共益权的转让性。
(5) 日本学者松本蒸治博士将社员权说引入日本并由此奠定日本股份社员权说的基础。不过，他认为社员权尽管区分为自益权和

共益权，但二者并非独立的权利，而是社员权产生出来的全权能。
(6) 东京大学铃木竹雄教授、京都大学的大隅健一郎教授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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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论，股份公司分化为小规模的封闭型股份公司与部分上市公司为中心的

大规模公开股份公司，两极分化。因而，站在前者的观点自然倾斜于私有物观，站在后者的观点则公

共物观占优势。站在前者的观点股份公司是股东的，从后者的观点而言，不仅仅是股东的，还属于社

会。股份公司取之于社会，贡献于社会，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其次，围绕着股权的本质论而展开的

共益权争论。即从股份公司私有物观的角度而言，股份只是观念上的股份（共同所有权），股权的本

质就成为观念上的所有权（物权）。根据民法的规定，所有权体现为所有物的使用、收益、处分，是

非常完整的权利。因而股权所包含的权利自然可联系到社员权论（私有物观），此权利包括自益权与

共益权，它与所有权的收益权能（收益权）和控制权（处分权）对应。而股份公司公共物观认为共益

权是一种专属性的人格权，不可能是以转让、继承为目的的财产权。因而，共益权应为社会公共利益

行使，是相当于公权的一种权利。结论是，股权是自益权本身，自益权中的盈余分配请求权与剩余财

产分配请求权只是从团体法演变而来的一种债权，随之解释股权的本质是一种债权。可以认为这是与

企业社会责任完全吻合的一种理论构成。但是，并不是说必须站在股权债权论的角度方能解释公司社

会责任，主要是关系到企业价值是否增加。而如此解释还出现一个问题，如果股权是债权，那么股东

承担有限责任而投资者却要自担投资风险就显得不合理，只能将股权解释为劣后债权。

（二）股东主权与利益相关者论

前述共益权论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主权争论。从 1990 年代开始急速发展的企业治理理论在确保公

司经营的健全性与效率性方面，主要围绕着“公司是谁的”这一主权论展开。是股东主权还是利益相

关人主权（实质上探讨员工主权）的问题。在欧洲，实际上 1976 年《德国共同决定法》已将员工纳

入到治理模式中，其他国家也相继通过法律来确定劳动者参与经营的地位，公司法亦已确定该地位。(1)

从人本主义企业论 [15] 以及公司共同体论 [16] 出发，员工就是公司的实质性构成人员，对于在企业中的

人力要素应重新进行评估。从形式上而言，只有股东是主权者，但是如果员工实质性出资或因贡献持股，

或者员工依靠其知识以及能力进行了提高公司价值的人力投资，实质上是贡献于公司，从实质论而言，

员工也可以成为公司的构成人员。不仅如此，日本的岩井克人教授指出 [17]，从 20 世纪后半叶开始的

post 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作为资金筹集方式的“公司”制度的作用弱化，用金钱无法购买的人的知识

以及能力成为利润的源泉，企业的中心从物的资产变为人的资产，也就是说从“物”演变为“人”。“公

司”制度从服务于控股股东的金钱供给者变为“专门的经营者以及工业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组织特殊

的人力资产成为控股股东篡夺公司的阻碍……从股东主权公司转换为共同体的公司”。美国式的公司

治理从极端的股东主权论转为最重视股东利益[18]（P.224），但是这有可能会导致对员工利益的忽视。因而，

尽公司社会责任的经营，与利益相关者论密切联系。围绕着有限责任公司的争论，“有限合伙”的形

式逐渐立法化，如日本的“合同公司”形式，我国 2006 年公布的《合伙企业法》中的“有限合伙企业”。

也就是说，人的资产价值得到重视，人有效利用社会组织的方向已明确。

传统的所有者观一直以来只考虑股东的利益，其他员工、消费者等利益相关人的利益未在其考虑

范畴 [19]。从股东是公司的共同所有者，因而享有分红权的角度而言，包括公司经营事项在内的所有

事项均应共同处理。股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量，把基于共同所有权的共同经营权委任给经营的专家。

但是，这种传统的企业观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问题关系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位。德国的商法学者

F.Haussmann 认为，企业尤其是公司因股东的存在而变为私有物，然后公司的基本构造根据公司存在

的目的而受制约 [20]（P.17）[21]（P.447）。概言之，公司以利益为至上，将其分配。德国另一学者 H.W.Kohler
也分析，公司法规范的是企业共同所有者的相互关系，调整私的交易的法 [22]。企业法制规范的是企

业关系，公司法是一元性的，而企业法制是多元性的。根据这些观点分析，公司内部产生的各种利益

冲突应由公司内部调整。换句话说，企业的社会责任无法装入公司法中。

(1) 参见我国公司法第 1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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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思路，只认为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的观点贯彻的是私法的纯粹性，从本质上区别了商法

与经济法。如前所述，H.W.Kohler 解释企业体制法是利益多元性的，这与公司法的利益一元性相区别。

进而，公司法与企业法制的法理论也应区别 [22]。日本的铃木竹雄博士也认为，商法是以经济主体间

利益调整为目的的法律，经济法是为社会、公共利益而规制企业的法律 [23]（P.617）。在这个意义上，所

谓商法是横向关系，经济法是纵向关系，是否可以将体现纵向关系的企业社会责任，置于以横向关系

为规范对象的公司法中值得深思。关于如何区分经济法和商法，日本的西原宽一博士认为经济法很难

与商法融合，因为调整对象完全不同 [24]（P.12-21）。而经济法学者丹宗昭信则认为，如果在商法的内部

装入社会性原理，那么经济法与商法必然融合 [25]（P.2）。显然从传统的企业所有者角度而言，区分商

法与经济法，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位不明确。在经济法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理论在所谓的商法中立论

的名义下自我限定商法学，苦心钻研对特殊问题的专门化以及细分化，自然封闭社会以及公共性问题。

而在各国商法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一部分通过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一部分在意思自治原则下通过股东

之间的约定实现了制度自由空间。在商法与公司社会责任的关系上是否可以依赖合同约定的路径来平

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合同约定的路径自然离不开法经济学者的分析。

（三）合同集束与利益的平衡

法经济学家认为公司是“合同的集束”，在“合同的自由给相关人带来最大的财富”的市场至上

主义合同理论的基础上，主张公司法原则上应为任意法规 [26]（P.11-24）。但是，传统的公司法学者（田

中耕太郎）认为公司法中关于调整公司内部关系的规则，原则上应为强行法规，即“组织法与行为法”

理论为主 [27]（P.50）。根据合同集束理论，公司法是一种标准的合同形式（任意法规），其意义在于有

关人员形成合意所需的成本（交易成本）。因而，有可能董事在章程中签订董事对股东完全不负责的

条款，而这样的条款在不损害第三人权利的情况下应为有效。公司法的实体或本质是制度（强行法规）

还是合同的集束（任意法规）的问题比较复杂。因为作为法人的公司，本身不仅在实际状态上还是条

文上极其多样。但是，从企业可持续性发展考虑，在公司的经营中考虑社会责任时，合同理论显得很

自由。而制度理论必须要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限制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营是有局限性的。合同理论

自然联系到“放宽规制”的方向，“放宽规制”并不意味着“取消规制”，最终应到何种程度尚需探讨。

法律认可公司存在的缘由在于公司是给股东带来利润的源泉，更重要的是公司为社会服务的源泉。

公司是营利法人，公司的目的在于追求利润，而公司的目的中还涵盖社会性。实际上这些内容已反映

在公司章程中。但毋庸置疑，如环境污染等违反法律规定的内容是不可能写进章程的。

（四）公司的社会性

接上文继续分析公司的社会属性。关于公司是否具有社会性的问题探讨甚多。关系到 20 世纪 20
年代，在德国展开的企业本身是否具有思想的问题。有观点认为企业是员工、消费者等各种利益群体

在社会学上融为一体，成为所谓的营业物，作为独立法益被特殊保护的法思想。也可称为独立的企业观。

该观点的代表学者是 O.Netter，他在公司中不仅统合整体的私利，还包括社会的、公共的要素在内的

企业自身的多元性。这些理论影响了德国 1937 年《股份公司法》，在日本也有不少学者追随。企业

本身的思想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围绕着企业的各种利益关系集团所探讨的一种名目而

已，是否存在侵害小股东利益，将大股东以及经营者的利己性的企图正当化方面发挥了作用也是有待

探讨的一个问题。“二战”后的日本，在相互持股的背景下盛行了日本型经营者控制的模式，企业本

身的思想从企业所有者解放，创造出经营者自身的理论，企业社会责任有可能往拥护经营者的方向发

展 [28]（P.126）。日本经营社会学学者富永健一教授 (1) 认为现代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其本身就具备一定的

规模与一定的机制。在“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上，全体社会体系是上位体系，企业是其下位体系。“私”

(1) 参见 [ 日 ] 富永健一 主编：《经济社会学》，孙日明、杨栋梁 译，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16 页。富永健一教授认
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难以把企业行动解释清楚。在此意义上，今天的企业行动分析不能沿用以往的分析体系，而必须按照新的
观点建立新的分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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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也是作为全体社会体系中的一个下位体系担负着“公”的作用。因为“私”企业并不是能够自我

完结的自立体系。也就是说，“私”企业与社会处于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企业具有“私”与“公”

的双重性质。而企业的“公”的一面和“私”的一面（追求利益最大化）有可能会交叉。[29] 届时，对

于下位体系的企业，上位体系的社区居民以及国民社会整体有可能按照一定的规范性标准进行制裁。

这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比如，股份公司依然是基本以股东为主的私的所有形态。最近，公益或多元

利益关系逐渐在增加，企业被追究社会责任的案例在增加。对此，部分见解认为这是由股份公司追求

私的利益的一面和公益或多元利益关系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激化而造成，必须要探索妥当的解决方案。

股份公司法不仅要考虑股东利益，还要考虑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第三人、公司债权人或债务人、投资者、

公司员工等的多元性，最终最大限度地满足其背后的社会全体的要求。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社会

企业观”[18]（P.45-49）。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不是从企业内部的角度，而是从企业外部的角度对公司法进行建构。

从“社会企业观”的角度而言，在商法中应包括经济法、社会法的考察方法。证券法与商法是同

一性质的法律，在这一点上基本达成一致共识。但是反垄断法也在条文中体现了与企业一般的组织以

及活动相关的基本原则，如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从考虑全社会的

角度调整私法的一般关系，这些原则说明调整一般私法秩序的基本原理，因而可以解释为与商法体系

相同。从这个角度而言，所谓的消费者保护法、劳动法与商法，在性质上存在不同之处。如此，社会

企业观以企业是股东为基本的私有形态为前提，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对企业行动的制约原理考虑。但

是，只要企业的社会性或公共性存在，这些要素本身内在于企业，从企业内可以设置起社会监督机能

的组织机构。比如，认可在监事会中设劳动者代表、消费者代表，公司内部设工会组织等。从法理上

而言，他们并不负经营责任，而是起到监督的作用。之后，对董事会等业务执行机构也应考虑重构。

应重新定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到底是经营者调整利害关系的责任，还是经营者要尽到社会

所期待的责任。从前者角度，它是与经营权配套来考虑责任，后者从职务的社会性考虑，职务本身具

有的对外机能为依据。

股份公司本身基本上以股东私有形态存在，是利益一元体。但是，近几年与员工、消费者、社区

居民等多元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性更加突现（社会企业观）。因而，企业社会责任成为问题，它意味

着作为下位体系的企业，被作为上位体系的社会按照一定的规范标准（法令等）监督或控制。企业与

股东、员工、消费者、社区居民等相关法律，除了在商法以外的证券交易法、劳动法、反垄断法、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法等有体现。作为核心的商法，公司法不仅要考虑股东、公司债权人，还要考

虑社会利益，也正是因公司利益多元，规制方式也应是多元的 [30]。我国公司法不仅在总则中规定了

总则性的公司社会责任，还规定了保护员工利益，公司组织机构中设立职工代表、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等，充分体现了社会性 [31]。

三、法人学说与公司社会责任主体的认定争论
基于前述基础理论的分析，从多种维度可证实已奠定了追究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从追究责

任的主体认定上不可避免探讨法人实在说和法人拟制说。这两种学说与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在联系体现

为采取不同的学说，对社会责任承担主体的认定结果也会不同。法人实在说 [32]（P.215-266）是关于法人本

质的一种基础理论，在我国现为法人理论之通说。实在说主张法人既非法律虚构拟制的，也并不是没

有团体意思和团体利益，而是有其社会实在，法人本身就是客观的独立主体。法人拟制说 [32]（P.210-266）

继承了罗马法的思想，为注释法学派倡导，是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所创。萨

氏拟制说思想主要体现于其晚期作品《现代罗马法体系》第 2 卷中。拟制说认为，自然人才是权利义

务的主体，法人只不过是出于需要，法律将其拟制为自然人以确定团体利益的归属。其只存在于法律

世界，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从两种学说出发分析公司社会责任会得出不

同的责任主体。比如，国外通常可见的追究公司社会责任的案例中，公司向政党捐款的案例。如果从

法人实在说的角度分析，股东认为公司的政治捐款行为不恰当，给公司造成了损失，无法追究董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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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只能由法人自己承担。法人财产的减少自然直接导致营利性受影响，营利性受影响则股东的股利

分配就无从谈起。而从法人拟制说的角度而言，董事的政治信仰决定了公司给哪个政党捐款，如果股东

认为董事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可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追究董事的责任。日本的“八幡制铁”[33]（P.1-5）董事

责任追究案就是其典型。1960 年八幡制铁的代表董事给日本自民党捐了政治捐款 350 万日元，这种政

治捐款属性应为赠与，赠与就是无偿合同的原型 [34]。对此，该公司股东认为代表董事的捐赠行为，是

章程所规定的经营目的范围之“外”的行为，同时违反了商法规定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要求公司追究

代表董事的责任，因公司未追究责任股东提起代表诉讼。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政治资金的捐赠行为是

否为章程所规定的经营目的范围内的行为；捐赠行为是否违反董事的忠实义务；公司与自然人是否同

样享有宪法保障的权利。一审认可了原告股东的诉讼请求，追究了董事责任，二审推翻了一审判决。

二审认为：公司在章程规定的经营目的范围内具有权利能力，但是目的范围内的行为并不局限于明示

在目的本身的内容，为了履行目的而为的直接或间接所必要的行为也应涵盖。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

存在于社会的法人，存在于社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发挥作用。因而公司不得一味地只追求利润，公

司还应考虑社会责任，从而确保公司的恰当运营，恰当运营意味着公正地协调利益相关人的利益 [35]（P.28）。

在传统公司法中，公司的利益相关人就是股东和债权人，但是一般而言的利益相关人还包括员工、

消费者、社区居民等。员工的利益依据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得到保护，社区居民

的利益依据环境法得到保护。在这一法律框架基础上，商事领域应该有部分特殊利益的保护。比如，

员工持股的利益是否可在公司法框架下得到保护，消费者、社区居民等是否应纳入企业治理的范畴，

都值得进一步探讨。该二审判决 [33]（P.3-4）第一次认可法人为主体，其依据在于在现代社会法人是不可

欠缺的重要的存在，作为社会的实体进行重要的活动，因而应认可法人的人权，具有实际利益。但是，

人权最终还是自然人的，法人与自然人不同，受一定的限制，在“性质上可能的范围内”法人的权利

主体性被认可。从该案中可以得知，二审站在法人实在说的角度，认可了法人的政治信仰与权利，在

公司经营目的范围内只要给公司带来实际利益，捐赠行为就可以得到认可，公司就可以尽社会责任。

而一审判决站在法人拟制说的角度，认为公司是拟制的，董事就如同公司的头脑、肢体，但是董事因

负有勤勉义务、忠实义务，还应尽受托者的信义义务，应确保股东利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该案

提起的 350 万日元的赔偿金额，如果是与股东分红冲突，就应追究董事的责任。由此可见，涉及公司

社会责任的案件，法官采取不同的法人学说进行自由裁量，会得出不同的判决结果，董事也因而会面

临被诉讼的风险。但是，如果捐赠是董事在经营目的范围之内所为，应判断公司实际上是否得到利益，

以考察董事是否违反了勤勉义务，同时应考虑根据经营判断原则董事是否有免责的余地。公司是社会

的存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经营公司的董事不仅在经济利益上，在企业的运营上也必须保证公正、

恰当。因而，可以解释董事的勤勉义务以及忠实义务包括在董事对公司应负的社会责任的内容中。董

事通过遵守法令、章程、股东会决议，考虑股东、债权人、员工、消费者、社区居民等的利益，为公

司而忠实地履行义务。董事违反了勤勉义务以及忠实义务，给公司的利益相关人债权人、员工、社区

居民造成损害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董事对第三人责任）[36]（P.201-212）。

四、股东共益权的行使与公司治理均衡
关于股东共益权的行使与公司治理问题，必然会涉及经营权定位以及对经营行为的监督问题。伯

利在 1931 年“作为信托上权限的公司权限”一文中指出，经营者只能将法律和章程赋予的权限用于

为股东利益而行使。而多德持相反观点。多德认为经营者对股东以外的人并不负有公共义务以及社会

责任，经营者只是股东的受托人。虽然公司的财产通过股东出资而形成，但是并不在股东的直接控制

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公司随着舆论动向在社会上发挥机能，经营者从事非

营利性公益活动也无妨。对此，伯利的反驳如下：公司只为股东利益而存在，如果经营者对股东的受

托者责任弱化，经营者作为公司控制者，处于基本不被监督的立场。但是，伯利和米恩斯在共著的《现

代公司与私有财产》[37] 一书中提到“尽社会义务的制度被普遍认可的时候，股东就需要向社会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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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利益让出道来。比如，公司的经营者为了支付公平的工资、维护员工利益、向公众提供合理服务、

制定事业安定化等计划，这些均需要从公司的利润中拨付，从股东利益中分出部分。另外，社会一般

在产业计划实施上遇到困难，在理论上以及人力上需要解决时，股东利益也需要让出道儿来”。之后，

伯利把共著的见解进一步展开，到了 1950 年代，他主张经营者是“公司的良心”、“公共的良知”，

应迎合社会公益性而为。

在美国“经营者并不仅仅是股东的代理人，是制度的受托者。公司当中有三种利益相关人。给公

司提供资金的股东一类，对公司的营业供劳务、依托生活的员工一类，消费者和一般公众为一类”。[37]

这些见解认为经营者不仅是为股东，还有员工、消费者的受托者，而且是制度的受托者，所以被称为

“制度性企业观”[20]（P.20），在美国普遍得到支持。日本的企业经营界也支持这一见解，商法学界部

分学者亦然。基于该观点，企业经营者多元地调整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的过程，就是尽企业社会责

任的过程。但是，如果将经营者的利益关系调整解释为经营者的自由裁量权，则是不可以的。只有在

没有“社会义务确立的制度”环境下，才有可能存在经营者独裁。一般而言，认为经营者在企业组织

体系之内的权限中，将“责任”与“权限”相结合。尤其是公害发生之后的责任问题，不能把责任与

权限混同。那么，员工、消费者、社区居民又没有可能在“社会义务确立的制度”名义下，利益相关

者代表成为董事会成员，由此是否可以考虑复合型经营责任。这些利益相关者到底是经营的委托者还

是经营的受托者，这在我国法律体系下有没有可能站住脚。对此，在参加经营的企业观中有部分解释。

无论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公司，还是一致的公司，股东对公司经营的介入主要通过行使共益权得

到保障。共益权的实质为股东对公司经营的监督权。

股东一般分类为大股东、小股东，或者法人股东、投资股东、投机股东。无论何种分类，在股东

追求经济利益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中国大部分为国有股东、个人股东，股东对共益权的行使意识尚未

提升，用脚投票现象普遍 [38]（P.4）。而在美国，大部分公司以机构投资者为主，比如像公共年金为了

运用资产持有公司的股权，股东对公司要求长远考虑并改善经营。机构投资者在企业治理中的作用是

不可忽视的。英国 2010 年导入《机构投资者参与治理准则》、日本 2014 年效仿英国模式亦导入《机

构投资者参与治理准则》。在中国，部分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活跃一些，但与美国又有所区别。日本

出现了市民派股东活跃的现象。市民派股东中近年主张员工利益，消费者权利，社区居民利益。这些

股东从市民的角度制约企业经济利益的追求来追究企业社会责任。股东在股东会行使质询权以及提案

权（电力公司案等）、行使停止侵害请求权（东京电力案）(1)、股东代表诉讼（三井矿山、野村证券、

日兴证券公司案等）[39]（P.136）。应从健全的企业治理角度认可这些市民派股东的地位，但是也应注意

防止滥诉的情形。日本法制审议会最近探讨防止股东滥用提案权的问题，曾经为了防止市民股东滥用

股东代表诉讼，在诉讼程序上通过法官裁量提供担保的程序。公司治理中是否有必要在董事会或监事

会中反映社会责任？一般对外部董事、监事要求就任多少年之前，未曾担任过公司的董事或高管等，

这一要件只是满足经济界的要求，从外部角度对经营者进行监督是法的宗旨，在东亚公司治理模式下

是否应彻底统一为独立监事？ 董事会、监事会中是否应有员工、消费者、社区居民等利益相关人？

利益相关人的代表如果参与到董事会，在经营方面可否与董事一同负业务执行责任呢？其实这些利益

相关人不参与经营，对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更为适宜。那么由员工、消费者参与监事会并对董事进行

业务监督是否可行？这是德国模式，(2) 但是德国模式的最大问题是劳资双方一体化问题无法解决。此

外，为了实施恰当的治理，利益相关人需要掌握相关信息。有权获得企业公开信息的利益相关人的范

围，公司法规定为股东和债权人，证券法规定为一般投资者。从证券法的角度而言，需要将信息公开

的对象的范围扩大到社区居民、员工、消费者等潜在的投资者。因而日本的上村达男教授认为如果考

(1) 参见日本最高法院民二庭判例 1978 年 2 月 5 日劳判第 512 号，第 12 页，对劳动者的政治活动加以监视、调查的“东京电力
盐山经营所事件”。

(2)  关于德国模式本文不作具体阐述，可参见王学新：“公司治理的德国模式”，载《德国研究》200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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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资本市场，企业治理的源点应置于投资者，而不应从投资者购买股票成为股东之后再将其纳入治理

的范围。另外，关于劳动者参加企业经营，在欧洲很普遍。西德 1951 年公布《共同决定法》，1952
年公布《经营组织法（1972 年修改）》、1956 年公布《共同决定补充法（1967 年修改）》，尤其是

1976 年的新《共同决定法》规定员工人数超过 2000 人的所有企业的监事会中应有劳动者的代

表 [40]（P.283-288）。1978年，英国劳动党政府公布政府白皮书，其中提出了双层结构的董事会的构想，即“决

定政策的董事会”和“业务执行董事会”，将员工代表纳入到“决定政策的董事会”中（1979 年保

守党政府推翻这一构想）。虽然法国停留于企业利益参加制的想法，但 1975 年时依然规定在董事会

或监事会成员中员工应占三分之一。此外，因欧盟公司法案的影响，荷兰、挪威、瑞典、澳大利亚、

丹麦等国家也都规定了监事会或董事会中应当有员工代表，产生了所谓的劳动者董事。劳动者的参与

经营问题，在我国公司法中已有体现。

劳动者参与经营，与企业的公害问题等不无关系。但是，将劳动者参与方式称为参加经营型的企

业观时，员工在企业组织内部应占据何种地位是比较重要的。在法国，企业这一社会实体是资本和劳

动的统一组织体，这一观点也被纳入到企业法制中。在德国，共同决定的历史与劳动者运动的历史一

样悠久。另外，在欧洲从 19 世纪后半期，基督教、天主教以及福音主义派倡导在经营中劳资关系是

利益共同体。二战后，员工参与共同决定的需求不断增加，超越公司法框架的讨论很激烈。W.schiling
认为，企业是资本（股权所有者）、劳动（员工团体）、企业家思想（业务指挥者）的结合体 [41]。O.Kunze
认为企业由股权所有者、被雇佣者、企业指挥者构成 [42]。在英国，C.M.Schmitthoff 认为公司并不是

仅为股东的利益实现经营利润最大化的手段，而是作为调整新的社会秩序的手段。(1) 企业是一个经济

单位，公司是围绕着股东、员工、公众等诸利益的结合体，这一观点得到广泛认可。将员工作为企业

结合体的构成人员，解释为统一的组织体的一员，这在法学理论上是否恰当？股份公司发展潜力巨大，

而股份公司的存在以及活动与各种利益有密切联系，这一点从社会学的角度考虑也是毫无疑问的。但

是，在东亚依然存在将企业作为所有权概念来理解的倾向。也就是说，在企业中所有与经营同时被资

本一方垄断，劳动者、员工是企业外的要素。商法以及劳动法的框架也是以此为前提。将员工与股东

一样作为企业内的构成要素，是对传统民法构造的一个突破，而且产生了从“市民法到社会法”的超

出框架的新问题。我们需要分析，是否各个国家都存在将企业作为股东员工利益一体化的统一体。如

果员工成为企业的一员，站在参与经营的角度，那么员工就要负有共同决定的责任，自然员工团体（工

会）的交涉权就会弱化，有可能成为拥护企业的袈衣。

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尽社会责任如果与其营利性不冲突，则股东自益权反而得到保障，若冲突，则股

东可行使共益权进行救济。而本文分析的共益权，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股东行使共益权中的

表决权同意公司尽社会责任，在法定资本制下股东意思上升为公司意思，表面上没有问题。但是股东

会决议采取资本多数决，不同意的少数股东利益还需以股东会决议无效、可撤销之诉、不存在之诉等

救济。如果是在授权资本制模式下，董事会决议直接上升为公司的意思表示，还可适用股东代表诉讼

救济，但前提是必须完善现有的救济制度，增强其可适用性。传统学说只对共益权中的表决权做出了

解释，而对共益权中诉权的解释不足。在公司法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应当突破对共益权的传统解释，无

论是授权资本制还是法定资本制，共益权应更多的作为股东对公司以及董事的监督权来行使。为了有

效地遏制公司盲目尽社会责任或滥用社会责任，应使得共益权中的诉权发挥作用。增强共益权中诉权

的适用性，改善我国公司法制度中诉权僵化的现状，有利于构建健全的公司社会责任制度，从而解决

目前公司社会责任缺乏有效监督的问题。

(1) [英 ]C.M.Schmitthoff，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Company Law Scene the Hamonisation of European Company Law1973，第 27页。
转引自张国平：“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意蕴”，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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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of Shareholder’s Common Benefit Rights to Realiz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hen Jingshan 

Abstract: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vil Law and Company Law has clearly stipulated the company's 
social responsibility. Since then, it has established the discourse power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gives other countries legislativ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The conflict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fitability of the company and shareholders' interests has been researched for about a 
century. When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shareholder's self-benefit rights are 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the multiplicative effect can be obtained. When there is a conflict, it is necessary to be relieved by 
the shareholder’s common benefit rights. However, the academics has not fully realized the function of the 
shareholder’s common benefit rights in the aspect of realiz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ider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the nature of legal person's equity and analyze the connotation of 
shareholder's common benefit rights, so as to prove the institutional function of shareholder's common benefit 
rights in preventing the abuse of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based on this,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will be reestablish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ny law’s application.

Keywor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mon Benefits, Legal Nature of Equity; Corporat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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